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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徒電郵「宣戰」恐嚇炸警署
警隊震怒下令嚴防 報案室門口防疑人查疑物

黃台仰亂引歷史續煽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旺角暴亂造成90名警員及35名市民受

傷，警方先後拘控約90人，其中3名男女參與者被控暴亂罪告上法庭，昨

日率先各被判處即時監禁3年。有不法之徒在這時刻向警方「宣戰」。警

隊內部WhatsApp近日流傳，警方由本周一至本周四一連4天接獲共4封

恐嚇電郵，最新一封內容更寫明「可能星期六不知邊間警署有炸彈」。據

悉，警方對此震怒及高度重視，將展開深入調查外，及下令各警署人員提

高警覺，嚴防可疑人等及物品。

消息說，有關恐嚇電郵以中文撰寫，夾
雜繁體字及簡體字，最初3封的內容

主要批評警方，並無太具體的恐嚇言論，惟
前日收到的最新一封，內容則較具體，稱
「可能隨時會有炸彈在警署附近，因為警察
實在太衰」、「原來D（啲）警甘（咁）無
能，真是縮頭烏龜，無膽，不死都無用，一
單案件都查不（到）」等字句，更預告「可
能星期六不知邊間警署會有炸彈，因為D
（啲）警察實在太衰，一定要被（畀）個教
訓」等。

IP在美星 恐用VPN兜圈
據悉，在接獲第四封內容明顯涉及恐嚇字
句的電郵後，警方高層極為震怒，非常關
注，立即指示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追
查電郵來源，目前初步顯示電郵的IP地址，
其中兩個來自美國，另外兩個則來自新加坡。
警方估計發電郵者可能利用「VPN服務」，
將發出電郵的所在地轉移至由外國IP地址發
出，令警方增加追查難度。
由於恐嚇電郵並沒有指明目標警署，亦未
能判斷是惡作劇，抑或真有人計劃放置炸彈

襲擊警方，但為謹慎起見，警方內部已暫時
決定，要求全港警署及各區軍裝巡邏小隊
（PSUC），須加緊留意報案室、警署門口
及附近有否可疑物品或可疑人士等，以策安
全。

炸彈恐嚇 最高判囚5年
警方發言人昨日承認，自本月13日至16

日共接獲4個匿名訊息，指有人會於今天
（18日）在警署附近放置炸彈。案件暫列
作「炸彈嚇詐」，交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
查科跟進，暫未有人被捕。
發言人續說，警方有既定程序及適當保安

安排應對炸彈恐嚇，並強調「炸彈嚇詐」是
一項嚴重罪行，一經簡易程序被定罪，最高
可被判處罰款5萬元及監禁3年；如經循公
訴程序被定罪，則最高可被判處罰款15萬
元及監禁5年。
有法律界人士表示，在網絡世界干犯罪行

亦受現實世界法例所規管，是次事件中的電
郵提及炸彈，已構成刑事恐嚇。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任何人干犯刑事

恐嚇罪，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入獄5年。
■警方由本周一至本周四一連4天接獲共4封恐嚇電郵，前天最新一封內容更寫明「可能星期六不知邊間警署有炸彈」。前天首宗旺角暴
動案被裁定罪名成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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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3名參與旺角暴亂的暴徒被
判即時入獄3年，法官並在判詞
中表明，判刑是為了告訴公眾參
與暴動代價可能會很大。政界及
法律界人士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均
指出，旺暴事實上是違法「佔
中」的延續，特別是後者不少參
與者獲法院輕判，部分策劃者更
逍遙法外，才令示威行動變成暴
動。法官在判詞中清楚陳述了
「暴力就是暴力」，暴動案屬於
嚴重的罪行，無論任何原因都不
能姑息犯案者，希望年輕人汲取
教訓，不要被政客利用而以身試
法。
擁有律師資格的民建聯副主席

周浩鼎表示，他留意到法官在判
詞中強調，3名被告當日擲玻璃
樽及竹枝，威脅執勤警員的生
命，「隨時會死人」，在有足夠
證據支持下，是次判刑恰當，彰
顯了香港法治及法庭對暴力零容
忍，希望大家互相尊重，應以和
平方式舉行集會，不要訴諸暴
力。
他更直言，律政司至今仍未對

「佔中」主事者採取行動，市民
已感到不耐煩，希望有關方面可
聽到市民聲音。

危害公共秩序要負刑責
法律學者、經民聯立法會議員

梁美芬坦言，旺角暴亂的前身是
違法「佔中」，許多人在「佔
中」時觸犯法例後，並沒有受到
應得的懲罰，令有人以為即使違
反了更嚴重的罪行也沒有後果，
行為愈趨激進。
她續說，暴動罪最高刑罰是判

監10年，3人被判監3年，相信
是法庭考慮到被告年輕及個別因
素等。雖然刑期並非很重，但她
認為對3人而言是一個沉重的教
訓，更發出了清晰的信息，就是
任何人危害公共秩序，都要負上
刑事責任。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會長陳

曼琪表示，今次是本港回歸後首
次就暴動案判刑，法官沈小民在

判詞中就暴動罪作出了清楚明確
的陳述，就是暴動是一項很嚴重
的罪行，一旦觸犯必定要承受沉
重的代價。
她坦言，過往有部分從政者聲

稱要「沒有底線抗爭」，令多次
遊行示威演變成嚴重的暴力事
件，破壞公眾秩序、危害社會安
寧。是次判刑說明觸犯法例者必
定會付出沉重的代價，又呼籲市
民參加任何示威、遊行活動，都
必須以和平手法進行，否則後果
嚴重。

刑罰具阻嚇性信息清晰
該會副會長黃國恩表示，法官

沈小民在判詞中批評3名被告是
暴徒，而無論任何理由，「暴力
就是暴力」，這是客觀的事實，
在判刑時考慮的是須維護公眾利
益，依法辦事，而是次判刑尚恰
當，刑罰亦具阻嚇性，信息十分
清晰，就是警惕意圖犯案者，一
旦涉及暴力行為，就必須付出代
價，有助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
生。
基本上，沈官某程度上使香港

市民重拾對特區法院維護法治的
信心，和見到公義得到彰顯，又
強調漂亮的政治藉口不能成為暴
力犯罪、破壞社會安寧的理由和
保護傘。
身為律師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涂謹申則稱，尊重法庭判決，又
認為法院一向都認真、嚴肅地處
理暴力案件，無論干犯者是警員
還是示威者，都是「同一條線
（標準）」，是次判處具阻嚇性
刑罰是合適的。不過，他聲言，
特區政府近年施政「埋下很多撕
裂和不滿情緒」，希望新一屆特
區政府能夠「創造和諧氣氛」。
特首候選人曾俊華和涂謹申同

一鼻孔出氣，稱香港是法治社
會，他「絕對尊重」法庭判決，
但稱如果他當選，最重要是「避
免同類事件再發生」，「不是說
這件事發生了，要如何處理，而
是這些事根本不應該發生」云
云。

網民慨嘆後生仔被用完即棄
Tsang Edward：多×謝本土及旺
暴煽動者。

Lawrence Wong：（佔中）三
恥，公民袋佢哋佔中，有冇叫佢
哋仔女或家人出嚟打頭陣？（劉）
小麗老千有冇叫佢屋企人去旺角幫
拖？人出聲，你哋出命。

Bowie Ip：人哋就榮華富貴，你哋
就墊人屍底……有啲人就月入十
萬做立法會議員，有啲人就有米
到外國升學讀書，有啲人就遊走
港台兩地播獨接受台日資助做漢

奸風流快活。

Nancy Chung：帶領暴動者就逃
之夭夭，被利用參與暴動者就戇
居居做替代品，這正是精人出
口，笨人出手……此案件可以警
惕市民，不要隨便聽人支笛參與
「港獨」。

Kam Wing Tsang：判三年監都算
合理，希望有阻嚇作用，畀班年
青（輕）人諗清楚，再有人吹雞
都唔會俾人利用！

整理：記者 羅旦 ■網民製圖寸爆黃洋達（上）和黃台仰。

涉嫌策劃旺角暴
動、潛水多時的
「本土民主前線」

發言人黃台仰，昨日到場旁聽旺角暴動3
名被告的判刑。黃台仰在庭外聲稱，「沒
有黃花崗起義就沒有武昌起義，成功推翻
清朝」，更稱整個「反對運動」仍在進
行，「會否對香港社會造成影響仍屬未知
之數」云云。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黃
台仰亂引歷史為其罪行「遮羞」，更不斷
發表煽動他人的言論，呼籲執法當局盡快
採取行動。
被控參與暴動、煽動非法集結、煽動暴動三
罪，案件將於明年1月開審的黃台仰，承認自
己認識案中3名暴徒，和「本民前」的成員也
是朋友，但「不方便透露」有否向案中3人提
供協助，又稱自己不評論是次案件的刑期，但
是次判刑感到「非常痛心」及「悲傷」。
不過，他聲言，香港社會不應只聚焦於該

3人判刑及裁決，而應「思考」這些飽讀詩
書的年輕人用激進的方式走上街頭，押上自
己的前途，「走去送死」背後的原因，又稱

整個「反對運動」仍在進行，會否對香港社
會造成影響仍屬未知之數，更聲言當年倘沒
有黃花崗起義，就沒有之後的武昌起義，更
沒有之後推翻清朝的成功。

網民回帶 立此為證
有網民製圖寸爆黃台仰，圖中引述了黃在

暴亂當晚在fb發帖稱「所有著（着）得火既
（嘅）野（嘢）都拎出去啦。」當晚自稱以
傳媒身份到場的「熱血公民」前頭目黃洋達
當日「讓磚頭飛」的帖文也被回帶。網民批
評有關人等利用年輕人，但自己就縮埋一邊
（見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批評，黃台仰在旺暴當晚被傳媒攝到他站
在高處，說很多煽動性的言論，是「自己出
口、別人出手」。

自詡革命 斷章取義
3名暴徒已得到應得的懲罰，黃台仰就斷

章取義，竟將旺暴與辛亥革命混為一談，是
試圖蒙混各界，掩飾這些嚴重的犯罪行為。

他續說，黃台仰在旺暴後被拘捕時，警方
在其家中搜出50萬元直版鈔票及100粒偉
哥，令人懷疑黃只是一名小卒，其背後還有
「幕後黑手」，執法部門應該盡快採取行
動，找出事件的主謀。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對3名青年被他

人煽動下，終令自己大好前途蒙上污點感到
可惜，但在同情之餘，本着「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的精神下，有關人等既然犯了罪就
必須承擔後果。
他續說，一些「首惡」仍未被繩之以法，當
局應該立即採取行動，不應容許有關人等繼續
在社會上散播歪論，否則旺暴或會重演。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坦言，很多年輕

人當晚在被煽動下參與暴動，事實上「連自
己都唔知自己做乜」，更不知道犯下嚴重罪
行就要承受沉重代價。
他強調，香港目前的社會狀況與所謂「革

命」風馬牛不相及，黃台仰竟以「革命義
士」來形容旺角暴徒，反映他對歷史無知，
又或是試圖借歷史來「漂白」自己的惡行。

■記者 鄭治祖

許嘉琪等港大發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暴動罪成

的女生許嘉琪為香港大學文學士及教育學士
雙學位學生。港大表示，會按既定程序，跟

進許嘉琪的紀律事宜。本報記者翻查港大條
例，被裁定罪成的港大學生，最高處罰可開
除學籍。

根據《香港大學條
例》，紀律委員會須就校
長命令交由該會處理學生
觸犯15項指定罪行的投
訴，進行調查及作出裁
斷，當中首項即為「學生
於任何法院被裁定觸犯的
罪行」。裁斷成立後，委
員會擁有權力向學生作出
相應處罰。
按規定，有關罰則包括

譴責、罰款、撤銷任何學

術上或大學其他的特權、利益或權利或享用
學術設施或大學其他設施的權利、暫時停
學，以至最嚴重的逐出大學。
條例又定明，當學生經法院裁定犯了某項
罪行，委員會的程序則會局限於聽取證明判
罪的證據、聽取關於法院的判罰的證據，以
及聽取為減輕處罰而提出的證據，並在適當
的情況下，施加上述任何處罰。
條例又定明，除非委員會信納讓該名學生
繼續在大學出現或繼續享用大學的利益、權
利或設施，會對大學的利益有害，否則不得
施加撤銷權利、暫時停學或驅逐出校的處
罰。
港大昨日回應傳媒查詢時指出，該校有既

定程序，跟進判決後的紀律事宜，又稱大學
學生事務長有與有關人等保持聯繫，包括支
持「面對困難」的同學，並會在對方有需要
時提供協助。

■■回歸後首宗港人被回歸後首宗港人被
控暴動罪個案控暴動罪個案，，吸引吸引
大批記者在區域法院大批記者在區域法院
門外採訪門外採訪。。 法新社法新社

■■曾俊華稱曾俊華稱，，
「「這些事根本不這些事根本不
應該發生應該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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